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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康达股会字[2013]019 号 

 

致：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法律顾问协议》，本所律

师受聘出席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本次所发表的法律意见，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或

存在的事实并基于本所律师对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形成。在法

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进行审查和见证后发表法律

意见，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的内容以及在议案中所涉及的事实和数据的

真实性和准确性等问题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对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真实性、合法性发表法律意见，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严

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公

告，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及证言进行审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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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根据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南方科

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2 月 2 日发布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于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6 个月内召开，公司董事

会已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二十日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并在通知中列明本

次股东大会讨论事项，按《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对所有

提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2、根据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南方科

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司董

事会于 2013 年 2 月 23 日发布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经验证，公司董事会已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

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再次发布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3 年 2

月 28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3 年 2 月

27 日下午 15:00 至 2 月 28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3 年 2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14:00 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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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顺义区瑞麟湾酒店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通知内容，会议由董事长

杨海飞先生主持。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人员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10 名，均为 2013 年 2 月 22 日下午 15:00 时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

持股份总数 684,930,49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3.09%。其他出席会议的

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任的本所律师。 

 

经验证，上述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72 人，代表股份 22,312,04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6%。 

 

根据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南方科学

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就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以记名投票方

式进行了逐项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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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权总数和统计数。 

 

本次现场会议投票表决结束后，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清点现场表决

情况，根据有关规则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当场公布本次

会议投票表决结果。会议记录及决议均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 

 

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1、以 702,324,450 股同意，660,260 股反对，4,257,828 股弃权，同意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 99.3046%的结果，审议通过了《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2、以 702,315,750 股同意，660,260 股反对，4,266,528 股弃权，同意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 99.3034%的结果，审议通过了《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3、以 702,315,750 股同意，660,260 股反对，4,266,528 股弃权，同意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 99.3034%的结果，审议通过了《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以 702,315,750 股同意，660,260 股反对，4,266,528 股弃权，同意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 99.3034%的结果，审议通过了《2012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

摘要》。 

5、以 702,321,750 股同意，660,260 股反对，4,260,528 股弃权，同意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 99.3042%的结果，审议通过了《201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 

6、以 702,331,050 股同意，660,260 股反对，4,251,228 股弃权，同意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 99.3055%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以 702,298,350 股同意，677,660 股反对，4,266,528 股弃权，同意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 99.3009%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8、以 702,322,150 股同意，665,060 股反对，4,255,328 股弃权，同意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 99.3043%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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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的议案。 

9、以 702,325,550 股同意，660,260 股反对，4,256,728 股弃权，同意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 99.3048%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

议案。 

10、以 702,303,150 股同意，677,660 股反对，4,261,728 股弃权，同意股份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 99.3016%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

的议案。 

11、以 702,320,550 股同意，660,260 股反对，4,261,728 股弃权，同意股份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 99.3041%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的议案。 

12、以 702,320,550 股同意，660,260 股反对，4,261,728 股弃权，同意股份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 99.3041%的结果，选举王水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 

13、以 702,303,150 股同意，660,260 股反对，4,279,128 股弃权，同意股份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 99.3016%的结果，选举谢振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 

14、以 702,303,150 股同意，660,260 股反对，4,279,128 股弃权，同意股份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 99.3016%的结果，选举林毅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监事。 

15、以 701,916,289 股同意，1,504,129 股反对，3,822,120 股弃权，同意股

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 99.2469%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利用自

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其中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获得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法律意见书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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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王  萌 

 

负责人：  付  洋                                                 

 

                                                  李一帆 

 

                                                                 

 

 

 

                                              2013 年 2 月 28 日   




